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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赖原则在过失犯罪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是传统过失犯罪理论适应现实生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同时，信赖原则对过失犯罪的识别和过失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认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对过失

行为进行认定时，可以借助信赖原则进一步细化过失犯罪的认定标准，通过限制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而

实现司法的科学与公正。最初产生于交通事故领域的信赖原则在监督过失领域、医疗过失领域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并有其独特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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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heory of negligence crime,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negligence crime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real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gligence crim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negligent offenders.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can be used to further refine the cri-
teria for determining negligence crimes and to realize the science and equity of justice by limiting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for negligence crimes.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which was originally de-
veloped in the field of traffic accidents,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supervisory n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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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ence and medical negligence, and has its unique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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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赖原则概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信赖原则在过失犯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处提及的信赖原则系指在有多个人参

加的事务中，参与该事件的人相信其他涉及的人员会遵守相关规则并采取适当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其他人未遵循规则而采取不适当的举动或发生违法的后果，该信赖他人的当事人不追究其过失责任

[1]。刑法意义上的信赖原则，最开始出现在交通事故领域中，随着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发展，新型的交通

工具和交通方式接踵而至，这其中出现的风险与传统交通方式不可同日而语。在此过程中，信赖原则是

指交通关系中的行为人可以相信其他参与人会按照相关规则实施行为，而若其他行为人违反规则造成损

害的，行为人可不承担相关责任。在此原则的定义下，交通领域解决了发展与风险的平衡。信赖原则在

交通事故领域大放异彩的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其他许多领域也面临着

同样的挑战，需要信赖原则来维持平衡。信赖原则凭借着自身的生命力以及现实的需要在许多领域得以

适用。在信赖原则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信赖原则有了一个适用面更为广泛的定义。信赖原则指在数个

人参与行动，参与该行动的人具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他参与者会遵守规则、采取适当行动的场合，其他

人有不遵守规则的不妥当行为，即便该行为和自己的行为一起引起了构成要件结果，也不能根据该结果

而追究自己责任的原则[2]。 

2. 信赖原则与犯罪过失理论 

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

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3]。在我国学术理论界，

关于过失犯罪理论上存在如下争议： 

2.1. 旧过失理论——结果预见义务 

作为归责理论的其中一种，旧过失理论主要建立在结果无价值的基础上。根据旧过失理论，在判断

一项行为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时只需要在责任判断阶段做出区分。旧过失理论认为如果行为人违反了注

意义务，则该行为人应当收到处罚。此处所谓的过失，认定的标准主要是当事人对行为结果有没有预见

的可能。如果他有预见的可能，那么就认定为过失，即使他曾设法阻止，也不能阻止过失的成立。而随

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旧过失理论缺点日益明显，过失犯罪刑罚圈不当扩大。 

2.2. 新过失理论——结果避免义务 

新过失理论的立足点在于结果避免义务。出于克服旧过失理论缺陷的目的，新过失理论慢慢走进我

们的视野。新过失论倡导，在认定过失时应当考察是否违反了对事实认识，是否违反了对结果发生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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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务，同时还应当考察是否违反了结果回避义务。在出现了过失的领域，行为人如果能够预见而疏忽

大意没有预见，但是他尽力去避免结果的发生，此时在新过失理论看来他就不会成立过失犯罪。从旧过

失理论到新过失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更加科学。行为人对事件结果即使预见到了，但

是他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措施，去尽力避免结果的发生，此时若仍发生了相应的结果，也不成立犯罪过失，

大大缩减了过失犯罪的范围。 

2.3. 新新过失理论——不安感说 

旧过失理论与新过失理论所指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是指具体的，而在新新过失理论中，其将结果避免

可能性归结为仅有模糊的感觉，而并非具体的预见。在新新过失理论中对行为人的过失的认定过于严苛，

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对结果有不确定、不安的情绪存在，就能认定其存在过失，这中认定方式不仅不

科学，还大大扩张了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对模糊的不安感、恐惧感进行认定，因

此学界对犯罪过失中的结果预见，都应当是具体清楚的。 
犯罪过失理论的发展体现了人们随着社会的进步对犯罪过失认识的提高，是否构成过失犯罪一开始

立足于结果无价值，重点是是否阻止了结果的发生；后来变成主要立足于行为无价值兼顾结果无价值，

将部分行为排除在过失犯罪之外。新过失理论过渡到旧过失理论的意义还在于限制过失犯的成立范围，

旧过失理论指导下过失犯的处罚范围是过于宽泛的，这不仅会导致司法不公，还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新过失理论的加入与通过对注意义务的范围进行限缩，从而帮助限缩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信赖原

则的产生并不是无据可依，新过失理论的建立与信赖原则的产生息息相关。 

3. 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 

信赖原则不是交通事故特有的法理，而是对防止危险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所有领域都可以适用的法

理[4]。信赖原则原本被适用于处理交通过失案件，由于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道路上的车辆越

来越多，隐藏的危险与日俱增，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急需解决。信赖原则的适用为这个难题提供了缓解

之道，能够降低对各方参与人注意义务的要求标准。现在信赖原则还适用于医疗事故领域、监督过失领

域等。信赖原则在各个领域的适用情况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3.1. 信赖原则在交通事故领域的适用 

信赖原则的出现已经有些历史了，其一开始主要适用于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研究中。在高速发展

和进步的现代社会，原有的过失理论难以解决错综复杂的交通事故领域责任分配。德日刑法的信赖原则

具有限制过失责任的作用，对各方参与者的预见义务进行了界定，对交通过失犯罪领域进行了限缩。很

久以前信赖原则就在德国、日本的交通事故领域发挥着作用，而从我国的实践以及对德日司法实践的经

验来看，利用信赖原则对我国交通事故领域进行指导是有必要的。从我国交通方面的国情来看，越是经

济发达的地区交通设施、设备越完善，而发达的交通也注定着这些地区的交通事故会越频发。同时这些

地区公民受着良好的教育，拥有良好的素质，大部分公民都是守法的具有法治意识的，对交通规则更是

了然于心。这些特质都为信赖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实施交通行为的公民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他人会遵

守法律、遵守规则，依法依规进行活动。在我国的交通事故类案件中，违反了交通规则的行为人，也能

够适用信赖原则出罪。积极将信赖原则引入交通事故领域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需要。 

3.2. 信赖原则在医疗事故领域的适用 

在学理上，医疗过失是指，在实施医疗行为时，医疗行为人未尽应尽的注意义务，导致危害结果发

生的主观心理态度。正如“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刑罚应拘束行为人，而不应拘束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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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赖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其作用不单单局限于交通事故领域中，在不止一个人参加活动，每个行为

人都应当各负责任的领域中也适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进步，民众对医疗的重视程度越发增强，许多人不仅仅重视医疗

行为的疗效，更重视医生的态度等。当今社会医患纠纷的频发体现了这一特点，病患一边渴望医生诊疗

疾病，又害怕因为医生过失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而在医疗事故中，过失的责任边界不甚明晰，还需要

信赖原则来进行帮助界定。信赖原则的适用需要具有信赖前提，如果医生和护士之间没有事先规定好的

细致分工，不能达到信任对方能依规定完成工作，则不能适用信赖原则；如果医生和护士之间，护士应

该相信医生医疗的正确性，医生应信赖护士能完成自己的职务，那么则可以适用。 
探究信赖原则在医疗事故领域中的作用，针对信赖原则与医疗行为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助于帮助界

定医疗事故中各行为人的责任。利用刑法规制医疗行为并非是一种无意义的干预与负担，而在于提醒各

行为人正确履行自身的注意义务，同时在事故真正发生时能正确界定各方责任。在医疗事故中适用信赖

原则的前提是信赖的真实存在，即在各方中有正当理由相信其他参与者会正确履职。信赖具有相当性，

应当结合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在更有难度、具有风险性的医疗行为中，相应行为人的注意义务更高，而

此时信赖原则的适用就应当更严格。 

3.3. 信赖原则在监督过失领域的适用  

监督过失是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分工明确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新型过失犯罪。监督过失的出现体现了

刑法对于重大责任事故规制进行着重治理，监督过失是过失犯罪中的新类型，主要致力于解决管理者、

监督者的责任分配。刑法关于监督过失的处罚宽严标准，监督过失的主要研究内容。信赖原则的诞生与

监督过失的诞生有着相似的渊源，二者在理论上引起广泛讨论都是由于实物上的需求。虽然二者起源原

理相似，但诞生情形不同，信赖原则诞生于交通事故中，信赖原则在监督过失领域能否适用具有争议。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信赖原则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分配，因此该原则应当具有针对性，

不能适用于监督过失领域。持肯定说的学者观点与此相反。他们的观点是，监督过失领域能够引入信赖

原则，但同时应该对适用信赖原则进行合理的条件限制。首先要求这种危险的分配是合法的，也即该业

务规范中监督者能合理的信赖被监督者；其次，这种危险的分配应当是合理的，不能将信赖原则适用于

特殊、危险、不常见的领域；最后，监督者应当对被监督者的资质进行确认，不然就失去了信赖的基础。 

4. 信赖原则的实践价值 

对具体个罪的研究往往最后落脚在关键理论的研究上，如果对该相关概念没有深刻的把握和认识，

将会导致对具体个罪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适用中产生混乱。人类社会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不断进步的科学

技术和社会生活方式使得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高科技的生活方式伴生着高概率的风险，

大量的社会风险随之而来。传统社会视角下传统的危险注意义务分配方式过于绝对，对各方参与者的要

求过于严苛，不利于新科学技术的研究与使用，也不适应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 
信赖原则具有极强的实践价值。从效果上来说，信赖原则对过失犯的成立起到限制作用。旧过失理

论所倡导的结果预见义务会导致过失犯罪惩罚圈的扩大，传统的过失归责模式对现今的过失犯罪领域已

不再适应。其次，信赖原则的适用能有效对注意义务进行合理界分，一方面有利于督促各行为人依法履

行义务，提升工作效率、减少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防止行为人过度承担注意义务后，能有效促进生

产生活的进步，更好适应科学进步迅速发展的社会现状，因此信赖原则实际是抵抗社会风险与促进社会

进步的双全之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步伐滚滚向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

而各项技术的进步更迭不可避免将带来各种无法预测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允许一些风险才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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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社会的进步。信赖原则作为事前分配风险的原则，能够发挥平衡风险和发展的作用。 
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的合作不断加强，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生活中一些潜在的风险需得得到解决和

控制，此时对这些风险存在得注意义务不能集中分布在少部分人头上，而应将其具体公平分配。信赖原

则就为分配注意义务提出了解决方法。风险社会必然带来大量过失犯罪，而如果将大量过失行为都规定

为过失犯罪，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将停滞不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难免举步维艰，信赖原则的作用在于可

以将部分危险行为非犯罪化，这样不仅可以限制过失犯罪的泛滥，也有助于解决风险与发展之间的平衡。

在现代意义上，信赖原则发挥的此等作用使得人们在发展经济与减少风险之间获得一种平衡。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风险社会的到来，过失犯罪的认定面临着挑战。传统过失犯罪认定理论在经济发

展与合作加强的今天过于僵化，尤其是随着现代化分工的日益精细化与专业化，传统的过失犯罪认定理

论将会扩大参与者的注意义务，从而影响工作效率。信赖原则在过失犯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帮

助合理地划定过失责任的成立范围，达到经济进步与减少风险的平衡，有助于过失犯罪认定更加科学、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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